
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阎良大队

生态环境执法大队执法正面清单制度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

策部署，进一步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优化生

态环境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激励企业自觉守法，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执法正面清

单制度。

一、总体目标

通过实施非现场监管、分类管理等手段，减少对企业正

常生产经营的干扰，提高执法精准度；对守法企业给予更多

支持和便利，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进一步强化监管责

任，对违法企业加大执法力度，确保法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

引导企业自觉遵守环保法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

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二、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本地区所有纳入生态环境监管范围的企

业和单位。

三、基本原则

（一）公开公正

正面清单的制定、调整和实施过程应公开透明，接受社

会监督，确保公平公正对待所有企业。

（二）严格筛选

按照明确、严格的标准筛选纳入正面清单的企业，确保

入选企业具有良好的环境管理水平和守法记录。

（三）差异化监管



对纳入正面清单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减少不必

要的现场检查，提高执法资源的利用效率。

（四）守法激励

通过给予正面清单企业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激励措施，鼓

励企业持续加强环境管理，自觉遵守环保法律法规。

四、管理职责

执法大队负责正面清单的编制、动态调整、公示、发布

和信息维护等工作。

在编制正面清单时，可会商发改、住建、水务等相关行

政主管部门，结合日常监管情况，确定符合条件的企业。

执法大队应及时向社会发布正面清单，并在正式发布和

调整之前，通过政府网站平台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

工作日。

五、纳入条件

企业纳入正面清单应同时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机构健全，排污许可和环境影

响评价手续齐全，重点管理类、简化管理类排污单位年度排

污许可执行报告提交规范；

2、污染防治设施齐备且运行管理规范，依法完成污染

防治设施自主验收并备案；

3、近两年内未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4、具备有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防控措施，近两

年内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5、落实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主体责任，依法按时、如

实披露环境信息；

6、企业、企业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无环境污染犯



罪记录。

此外，企业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优先纳入正面清单：

1、环保信用等级评价为绿牌并保持 1 年以上的；

2、主要污染物实现超低排放的；

3、已经安装并验收污染物在线监控设备，且两年内在

线监控数据日均值连续稳定达标的；

4、不涉及环境敏感区的畜禽屠宰及肉类加工、种植、

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电力、燃气等与民生保障直接相

关的；

5、餐饮、娱乐、洗浴、汽车销售和维修等污染小、吸

纳就业能力强，且两年内无信访投诉的。

六、动态调整

（一）定期调整

正面清单自形成后的第二年开始，每年更新一次，并于

当年 3 月底前发布。

（二）不定期调整

执法大队根据实际情况，可随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筛选

编入正面清单，或将不再符合条件的企业移出正面清单。

七、移出情形

正面清单企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及时从正面清单

中移出：

1、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

2、逾期拒不完成限期改正要求的；

3、发生一般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

4、被评价为环保风险、不良及黑名单单位的；

5、因企业合并、破产、注销等原因导致主体灭失的。



八、监管措施

对纳入正面清单的企业，以非现场执法方式为主，充分

利用在线监控、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和大数据分析等手段

开展非现场检查，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在执法检查和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一旦发现正面

清单企业存在偷排偷放、恶意排污、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环

境违法犯罪行为的，将依照法律法规对涉事企业严肃查处，

并从执法正面清单中剔除。

执法大队在正面清单有效期内，要对清单企业至少进行

一次“体检式”现场帮扶，指导企业建立健全污染防治措施，

督促定期报送自行监测结果，帮助企业提高环境管理水平。

九、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提高其对正面清单制度的

认识和理解，确保制度的有效实施。

二是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对正面清单管理工作的监

督检查，防止出现随意更改纳入条件、降低标准等问题。

三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设立举报电话和邮箱，及时处

理公众对正面清单企业的举报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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